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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一 步延遲寄發有關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通函

茲提述本公司就收購哈爾濱松江75.08%股本權益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而作出之公佈。本
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.38條之規定，並將寄發通函之最終期
限延遲至不晚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。

茲提述本公司就收購哈爾濱松江75.08%股本權益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（「非常重大收購」）
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一日作出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就延
遲寄發有關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而作出之公佈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
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8條，本公司須於該公佈刊發後21日內，即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星期
一或之前向股東寄發該通函。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該通
函之期限延遲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前。

然而，本公司預期需要額外時間以確定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（及特別是哈爾濱松江
所持之淨資產之公允值以釐定備考賬目中之商譽）及技術評估報告，以供載入該通函。除
上文所述者外，該通函概無任何其他資料尚未確定。因此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
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.38條之規定，並將寄發通函之最後期限延遲至不晚於二零零七年
五月十一日星期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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